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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恒星科技学院普通本专科转专业管理细则

目的依据和适用范围 为了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给学生提供良好的个性

发展空间，进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培养高素质、技能型创新人才，特制

定本办法。本细则适用于我校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学生的转专业。

概览图

1.学生转专业申请条件

(1)申请转专业者，须为已经正常注册学籍的大学一年级在校生。

(2)申请转出专业和转入专业不能跨培养层次、录取批次及录取类别。

(3)申请转专业者，须为非“校企合作”等非定向类别学生。

(4)入校后已修课程全部合格。

(5)无考试违纪、作弊、旷考等情况。

(6)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学生转专业基本原则

转专业的所有工作必须本着公开、公平、公正与考核择优的原则进行。

3.学生转专业的操作程序

(1)学校成立由主管校领导、教务处、学生处、招生处、财务处、评价处等相关部门

负责人组成的学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下称领导小组）。各学院相应成立由院长为组长

的学院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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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专业的学生采用插班学习的方式。各学院转出学生人数不得超过本年级学生人

数的3%；接收学院可根据本单位教育资源情况，确定拟接收的转入学生计划数，原则上按

本年级3%左右的比例制定。

(3)计划申报与公布。每年春学期3月15日前各学院向教务处报送接收计划数，3月底

教务处汇总各学院接收学生转专业计划数额，并统一在学校相关管理网站上公布。

(4)学生申请与资格审查。入校后已修课程全部合格且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的拟申请

转专业学生，可打印《青岛恒星科技学院转专业申请表》，于第一学年第二学期4月15日前

提交至所在学院。

4.转专业录取

转专业按所学课程的平均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名并经转入学院面试录取，经审核未能

录取，转专业申请终止。

5.转专业公示

最终确定拟转专业学生名单，报学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后，于第一学年第

二学期5月底进行公示。

6.转专业学生学籍管理

(1)经学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批准转专业的学生，由教务处通知学生所在学院统一

办理学籍异动手续。同时书面通知财务处、学生处、后勤处、信息处等职能部门办理其他

相关手续。

(2)转入新专业的学生从第二学年起执行新专业收费标准和新专业的培养计划。课程

代码相同的课程，其学分可进行直通认定，进入新专业后未修读的培养计划中的第一学年

课程必须在三、四学期内补修完毕。

7.附则

本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8.变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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